
附件A

空勤人员和空中交通管制员

体检合格证医学标准

第一章 Ⅰ级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

１．〔一般条件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或因履行职责而加重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先天性或后天获得性功能及形态异常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活动性、隐匿性、急性或慢性疾病;

(３)创伤、损伤或手术后遗症;

(４)使用处方或非处方药物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;

(５)恶性肿瘤;

(６)可能导致失能的良性占位性病变;

(７)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器官移植.

２．〔精神科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精神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

断:

(１)器质性(包括症状性)精神障碍;

(２)使用或依赖鸦片、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(冰毒)、吗啡、大麻、

可卡因,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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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精神药品;

(３)酒精滥用或依赖;

(４)精神分裂症、分裂型及妄想性障碍;

(５)心境(情感性)障碍;

(６)神经症性、应激性及躯体形式障碍;

(７)伴有生理障碍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;

(８)成人的人格与行为障碍;

(９)精神发育迟缓;

(１０)心理发育障碍;

(１１)通常起病于儿童及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;

(１２)未特定的精神障碍.

３．〔神经系统〕

无下列神经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癫痫;

(２)原因不明或难以预防的意识障碍;

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脑血管疾病、颅脑损伤及其并发

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.

４．〔循环系统〕

无下列循环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冠心病;

(２)严重的心律失常;

(３)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或心脏瓣膜置换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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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;

(５)收缩压/舒张压持续高于１５５/９５mmHg,或伴有症状的低

血压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循环系统疾病.

５．〔呼吸系统〕

无下列呼吸系统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活动性肺结核;

(２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气胸;

(３)胸部纵膈或胸膜的活动性疾病;

(４)影响呼吸功能的胸壁疾病、畸形或胸部手术后遗症;

(５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呼吸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６．〔消化系统〕

无下列消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肝硬化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疝;

(３)消化性溃疡及其并发症;

(４)胆道系统结石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消化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７．〔传染病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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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下列传染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病毒性肝炎;

(２)梅毒;

(３)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(AIDS);

(４)人类免疫缺陷病毒(HIV)阳性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传染性疾病.

８．〔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〕

无下列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病:

(１)使用胰岛素控制的糖尿病;

(２)使用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药物控制的糖尿病;

(３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

病.

９．〔血液系统〕

无严重的脾脏肿大及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血液系统

疾病.

１０．〔泌尿生殖系统〕

无下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可能导致失能的泌尿系统结石;

(２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、妇科疾

病及手术后遗症或功能障碍.

１１．〔妊娠〕

申请人妊娠期内不合格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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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２．〔骨骼、肌肉系统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骨骼、关节、肌肉或肌腱的疾病、

损伤、手术后遗症及功能障碍;其身高、臂长、腿长和肌力应当满足

履行职责的需要.

１３．〔皮肤及其附属器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皮肤及其附属器的疾病.

１４．〔耳、鼻、咽、喉及口腔〕

无下列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难以治愈的耳气压功能不良;

(２)前庭功能障碍;

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言语功能障碍;

(４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

合征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

功能障碍.

１５．〔听力〕

进行纯音听力计检查时,每耳在５００、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赫兹(Hz)

的任一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３５分贝(dB);在３０００赫兹(Hz)

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５０分贝(dB).如果申请人的听力损失

超过上述值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合格:

(a)在飞机驾驶舱噪音环境中(或模拟条件下)每耳能够听清

谈话、通话和信标台信号声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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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在安静室中背向检查人２米处,双耳能够听清通常强度的

谈话声.

１６．〔眼及其附属器〕

无下列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视野异常;

(２)色觉异常;

(３)夜盲;

(４)双眼视功能异常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、手术

或创伤后遗症.

１７．〔远视力〕

(a)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远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７或以上,双眼远

视力应当达到１．０或以上.对未矫正视力和屈光度无限制.如果

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方

可合格:

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必须佩戴矫正镜;

(２)在履行职责期间,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正镜

度数相同的备份矫正镜.

(b)为满足本条(a)款的要求,申请人可以使用接触镜,但应当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:

(１)接触镜的镜片是单焦点、无色的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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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镜片佩戴舒适;

(３)在履行职责期间,应当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

正镜度数相同的备份普通矫正镜.

(c)屈光不正度数高的,必须使用接触镜或高性能普通眼镜.

(d)任何一眼未矫正远视力低于０．１,必须对眼及其附属器进

行全面检查.

(e)任何一眼有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改变眼屈光状态的手术

后遗症不合格.

１８．〔近视力〕

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近视力在３０－５０厘米的距离范围内应

当达到０．５或以上,在１００厘米的距离应当达到０．２５或以上.如

果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

时方可合格:

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应当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矫正镜;

(２)矫正镜必须能同时满足１７条和本条的视力要求,不得使

用单一矫正近视力的矫正镜.

第二章　Ⅱ级 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

１．〔一般条件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或因履行职责而加重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先天性或后天获得性功能及形态异常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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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活动性、隐匿性、急性或慢性疾病;

(３)创伤、损伤或手术后遗症;

(４)使用处方或非处方药物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;

(５)恶性肿瘤;

(６)可能导致失能的良性占位性病变;

(７)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器官移植.

２．〔精神科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精神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

断:

(１)器质性(包括症状性)精神障碍;

(２)使用或依赖鸦片、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(冰毒)、吗啡、大麻、

可卡因,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

和精神药品;

(３)酒精滥用或依赖;

(４)精神分裂症、分裂型及妄想性障碍;

(５)心境(情感性)障碍;

(６)神经症性、应激性及躯体形式障碍;

(７)伴有生理障碍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;

(８)成人的人格与行为障碍;

(９)精神发育迟缓;

(１０)心理发育障碍;

(１１)通常起病于儿童及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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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２)未特定的精神障碍.

３．〔神经系统〕

无下列神经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癫痫;

(２)原因不明或难以预防的意识障碍;

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脑血管疾病、颅脑损伤及其并发

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.

４．〔循环系统〕

无下列循环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冠心病;

(２)严重的心律失常;

(３)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或心脏瓣膜置换;

(４)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;

(５)收缩压/舒张压持续高于１５５/９５mmHg,或伴有症状的低

血压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循环系统疾病.

５．〔呼吸系统〕

无下列呼吸系统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活动性肺结核;

(２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气胸;

(３)胸部纵膈或胸膜的活动性疾病;

(４)影响呼吸功能的胸壁疾病、畸形或胸部手术后遗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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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５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呼吸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６．〔消化系统〕

无下列消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肝硬化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疝;

(３)消化性溃疡及其并发症;

(４)有症状的胆道系统结石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消化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７．〔传染病〕

无下列传染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病毒性肝炎;

(２)梅毒;

(３)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(AIDS);

(４)人类免疫缺陷病毒(HIV)阳性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传染性疾病.

８．〔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〕

无下列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病:

(１)使用胰岛素控制的糖尿病;

(２)使用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药物控制的糖尿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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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

病.

９．〔血液系统〕

无严重的脾脏肿大及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血液系统

疾病.

１０．〔泌尿生殖系统〕

无下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有症状的泌尿系统结石;

(２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、妇科疾

病及手术后遗症或功能障碍.

１１．〔妊娠〕

申请人妊娠期内不合格.

１２．〔骨骼、肌肉系统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骨骼、关节、肌肉或肌腱的疾病、

损伤、手术后遗症及功能障碍;其身高、臂长、腿长和肌力应当满足

履行职责的需要.

１３．〔皮肤及其附属器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皮肤及其附属器的疾病.

１４．〔耳、鼻、咽、喉及口腔〕

无下列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难以治愈的耳气压功能不良;

(２)前庭功能障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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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言语功能障碍;

(４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

功能障碍.

１５．〔听力〕

进行纯音听力计检查时,每耳在５００、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赫兹(Hz)

的任一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３５分贝(dB);在３０００赫兹(Hz)

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５０分贝(dB).如果申请人的听力损失

超过上述值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合格:

(a)在飞机驾驶舱噪音环境中(或模拟条件下)每耳能够听清

谈话、通话和信标台信号声;

(b)在安静室中背向检查人２米处,双耳能够听清通常强度的

谈话声.

１６．〔眼及其附属器〕

无下列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视野异常;

(２)色觉异常;

(３)夜盲;

(４)双眼视功能异常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、手术

或创伤后遗症.

１７．〔远视力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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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远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５或以上,双眼远

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７或以上.对未矫正视力和屈光度无限制.如果

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方

可合格:

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必须佩戴矫正镜;

(２)在履行职责期间,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正镜

度数相同的备份矫正镜.

(b)为满足本条(a)款的要求,申请人可以使用接触镜,但应当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:

(１)接触镜的镜片是单焦点、无色的;

(２)镜片佩戴舒适;

(３)在履行职责期间,应当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

正镜度数相同的备份普通矫正镜.

(c)屈光不正度数高的,必须使用接触镜或高性能普通眼镜.

(d)任何一眼未矫正远视力低于０．１,必须对眼及其附属器进

行全面检查.

(e)任何一眼有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改变眼屈光状态的手术

后遗症不合格.

１８．〔近视力〕

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近视力在３０－５０厘米的距离范围内应

当达到０．５或以上.如果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

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方可合格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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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应当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矫正镜;

(２)矫正镜必须能同时满足１７条和本条的视力要求,不得使

用单一矫正近视力的矫正镜.

第三章　Ⅲ级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

１．〔一般条件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或因履行职责而加重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先天性或后天获得性功能及形态异常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活动性、隐匿性、急性或慢性疾病;

(３)创伤、损伤或手术后遗症;

(４)使用处方或非处方药物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;

(５)恶性肿瘤;

(６)可能导致失能的良性占位性病变;

(７)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器官移植.

２．〔精神科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精神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

断:

(１)器质性(包括症状性)精神障碍;

(２)使用或依赖鸦片、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(冰毒)、吗啡、大麻、

可卡因,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

和精神药品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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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酒精滥用或依赖;

(４)精神分裂症、分裂型及妄想性障碍;

(５)心境(情感性)障碍;

(６)神经症性、应激性及躯体形式障碍;

(７)伴有生理障碍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;

(８)成人的人格与行为障碍;

(９)精神发育迟缓;

(１０)心理发育障碍;

(１１)通常起病于儿童及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;

(１２)未特定的精神障碍.

３．〔神经系统〕

无下列神经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癫痫;

(２)原因不明或难以预防的意识障碍;

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脑血管疾病、颅脑损伤及其并发

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.

４．〔循环系统〕

无下列循环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冠心病;

(２)严重的心律失常;

(３)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或心脏瓣膜置换;

(４)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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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５)收缩压/舒张压持续高于１５５/９５mmHg,或伴有症状的低

血压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循环系统疾病.

５．〔呼吸系统〕

无下列呼吸系统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活动性肺结核;

(２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气胸;

(３)胸部纵膈或胸膜的活动性疾病;

(４)影响呼吸功能的胸壁疾病、畸形或胸部手术后遗症;

(５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呼吸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６．〔消化系统〕

(a)无下列消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可能导致失能的疝;

(２)消化性溃疡及其并发症;

(３)有症状的胆道系统结石;

(４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消化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(b)取得Ⅲa级体检合格证无肝硬化.

７．〔传染病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传染性疾病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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８．〔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〕

无下列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病:

(１)使用胰岛素控制的糖尿病;

(２)使用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药物控制的糖尿病;

(３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

病.

９．〔血液系统〕

无严重的脾脏肿大及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血液系统

疾病.

１０．〔泌尿生殖系统〕

无下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有症状的泌尿系统结石;

(２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、妇科疾

病及手术后遗症或功能障碍.

１１．〔骨骼、肌肉系统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骨骼、关节、肌肉或肌腱的疾病、

损伤、手术后遗症及功能障碍;其身高、臂长、腿长和肌力应当满足

履行职责的需要.

１２．〔皮肤及其附属器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皮肤及其附属器的疾病.

１３．〔耳、鼻、咽、喉及口腔〕

(a)无下列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功能障碍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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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前庭功能障碍;

(２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言语功能障碍;

(３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

功能障碍.

(b)取得Ⅲa级体检合格证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阻塞

性睡眠呼吸暂停低通气综合征.

１４．〔听力〕

(a)取得Ⅲa级体检合格证进行纯音听力计检查时,每耳在

５００、１０００和２０００赫兹(Hz)的任一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３５

分贝(dB);在３０００赫兹(Hz)频率上的听力损失不超过５０分贝

(dB).如果申请人的听力损失超过上述值,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

时方可合格:

(１)在工作环境背景噪音环境中(或模拟条件下)每耳应当能

听清谈话、通话和信标台信号声;

(２)在安静室中背向检查人２米处,双耳能够听清通常强度的

谈话声.

(b)取得Ⅲb级体检合格证能在安静室中背向检查人２米处,

双耳能够听清通常强度的谈话声可合格.

１５．〔眼及其附属器〕

无下列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视野异常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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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色觉异常;

(３)夜盲;

(４)双眼视功能异常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、手术

或创伤后遗症.

１６．〔Ⅲa级体检合格证远视力标准〕

(a)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远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７或以上,双眼远

视力应当达到１．０或以上.对未矫正视力和屈光度无限制.如果

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方

可合格:

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必须佩戴矫正镜;

(２)在履行职责期间,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正镜

度数相同的备份矫正镜.

(b)为满足本条(a)款的要求,申请人可以使用接触镜,但应当

同时满足下列条件:

(１)接触镜的镜片是单焦点、无色的;

(２)镜片佩戴舒适;

(３)在履行职责期间,应当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、与所戴矫

正镜度数相同的备份普通矫正镜.

(c)屈光不正度数高的,必须使用接触镜或高性能普通眼镜.

(d)任何一眼未矫正远视力低于０．１,必须对眼及其附属器进

行全面检查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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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e)任何一眼有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改变眼屈光状态的手术

后遗症不合格.

１７．〔IIIa级体检合格证近视力标准〕

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近视力在３０－５０厘米的距离范围内应

当达到０．５或以上,在１００厘米的距离应当达到０．２５或以上.如

果仅在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应当同时满足下列条件

方可合格:

(１)在履行职责时,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的矫正镜;

(２)矫正镜必需能同时满足１６条和本条的视力要求,不得使

用单一矫正近视力的矫正镜.

１８．〔Ⅲb级体检合格证视力标准〕

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远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５或以上.如果仅在

使用矫正镜才能达到以上规定时,在履行职责时,应当佩戴矫正镜

(眼镜或接触镜).

第四章　Ⅳ级体检合格证的医学标准

１．〔一般条件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或因履行职责而加重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先天性或后天获得性功能及形态异常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活动性、隐匿性、急性或慢性疾病;

(３)创伤、损伤或手术后遗症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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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４)使用处方或非处方药物对身体造成的不良影响;

(５)恶性肿瘤;

(６)可能导致失能的良性占位性病变;

(７)心脏、肝脏、肾脏等器官移植.

２．〔精神科〕

无下列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精神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

断:

(１)器质性(包括症状性)精神障碍;

(２)使用或依赖鸦片、海洛因、甲基苯丙胺(冰毒)、吗啡、大麻、

可卡因,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

和精神药品;

(３)酒精滥用或依赖;

(４)精神分裂症、分裂型及妄想性障碍;

(５)心境(情感性)障碍;

(６)神经症性、应激性及躯体形式障碍;

(７)伴有生理障碍及躯体因素的行为综合征;

(８)成人的人格与行为障碍;

(９)精神发育迟缓;

(１０)心理发育障碍;

(１１)通常起病于儿童及少年期的行为与情绪障碍;

(１２)未特定的精神障碍.

３．〔神经系统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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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下列神经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癫痫;

(２)原因不明或难以预防的意识障碍;

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脑血管疾病、颅脑损伤及其并发

症或其他神经系统疾病.

４．〔循环系统〕

无下列循环系统疾病的明确病史或临床诊断:

(１)冠心病;

(２)严重的心律失常;

(３)严重的心脏瓣膜疾病或心脏瓣膜置换;

(４)永久性心脏起搏器植入;

(５)收缩压/舒张压持续高于１５５/９５mmHg,或伴有症状的低

血压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循环系统疾病.

５．〔呼吸系统〕

无下列呼吸系统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活动性肺结核;

(２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气胸;

(３)胸部纵膈或胸膜的活动性疾病;

(４)影响呼吸功能的胸壁疾病、畸形或胸部手术后遗症;

(５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或哮喘;

(６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呼吸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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症.

６．〔消化系统〕

无下列消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肝硬化;

(２)可能导致失能的疝;

(３)消化性溃疡及其并发症;

(４)有症状的胆道系统结石;

(５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消化系统疾病或手术后遗

症.

７．〔传染病〕

无下列传染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病毒性肝炎;

(２)梅毒;

(３)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(AIDS);

(４)痢疾;

(５)伤寒;

(６)人类免疫缺陷病毒(HIV)阳性;

(７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或他人健康的传染性疾病.

８．〔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〕

无下列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病:

(１)使用胰岛素控制的糖尿病;

(２)使用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药物控制的糖尿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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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代谢、免疫和内分泌系统疾

病.

９．〔血液系统〕

无严重的脾脏肿大及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血液系统

疾病.

１０．〔泌尿生殖系统〕

无下列泌尿生殖系统疾病或临床诊断:

(１)有症状的泌尿系统结石;

(２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泌尿生殖系统疾病、妇科疾

病及手术后遗症或功能障碍.

１１．〔妊娠〕

申请人妊娠期内不合格.

１２．〔骨骼、肌肉系统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骨骼、关节、肌肉或肌腱的疾病、

损伤、手术后遗症及功能障碍;其身高、臂长、腿长和肌力应当满足

履行职责的需要.

１３．〔皮肤及其附属器〕

无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皮肤及其附属器的疾病.

１４．〔耳、鼻、咽、喉及口腔〕

无下列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功能障碍:

(１)难以治愈的耳气压功能不良;

(２)前庭功能障碍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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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３)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言语功能障碍;

(４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耳、鼻、咽、喉、口腔疾病或

功能障碍.

１５．〔听力〕

进行低语音耳语听力检查,每耳听力不低于５米.

１６．〔眼及其附属器〕

无下列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或功能

障碍:

(１)视野异常;

(２)色盲;

(３)夜盲;

(４)其他可能影响安全履行职责的眼及其附属器的疾病、手术

或创伤后遗症.

１７．〔远视力〕

取得Ⅳa级体检合格证每眼矫正或未矫正的远视力应当达到

０．５或以上.如果仅在使用矫正镜(眼镜或接触镜)时才能满足以

上规定,在履行职责时,应当配戴矫正镜,且备有一副随时可取用

的,与所戴矫正镜度数相同的备份矫正眼镜.

取得Ⅳb级体检合格证每眼裸眼远视力应当达到０．７或以

上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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